
南亞技術學院 

    學年度「免評教師」自願接受評鑑申請表 

姓    名  申請日期  

任職單位  
服務年資及 

年齡計算基準日 
 

到 職 日  服務年資  

出生日期  年    齡  

◎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 2條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免接受教師評鑑，亦得申

請接受評鑑，請勾選符合之項目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□ 1. 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。 

□ 2. 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擔任國家講座者。 

□ 3. 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或獲優等研究獎 3次以上者。 

□ 4. 本校校長、講座教授或研究教授。 

□ 
5. 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其他教學、研究、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

卓著，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校長核可者。 

□ 6. 留職停(留)薪、延長病假、新聘服務未滿 1年者。 

申 請 人  單位主管  

綜合行政處  教 務 處  

學 務 處    

校    長 

□通  過：□       學年度得接受教師評鑑考核  

 

□不通過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